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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 文 者 :王 長 明 君

發文 日期 :中 華民國lU1年 l1月 2U日

發文字號 :北市工新配字第lU17U947SUU號

速別 :普 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主旨 :有 關 臺端申請於lU1年 12月 15日 13時至lU1年 12月 16日 2U時
3U分使用凱達格蘭大道集會案 ,請 查照 。

說明 :

一 、復 臺端lU1年 l1月 19日 中請書 。
二 、本案本處原則同意1U1年 12月 15日 13時至lU1年 12月 16日 2U時

SU分使用凱達格蘭大道 【中山南路 (不含)至公園路 (不合 )

問】外交部側人行道集會 ,惟並請避開外交部門口 ,以 免出
入受阻 。

三 、本案限制不得轉借 。請依集會遊行法逕向本府主管機關申請
許可 ,如獲核准後應保證不損及公共設方色;若有損壞公共設
施應依規定賠償或修復 ,並於申請人使用道路集會日後勘查
有無破壞公共設方色,再依程序退還保證金 。

四 、本案處理之滿意度調查及相關建議 ,歡迎至 「臺北市民e點

通網站」之 「臺北市政府非臨櫃申請案件滿意度意見調查表」
網頁 (網址 :https://www.e一 services.taipei.gUv.tW/que
S/que.小 pX)直接填寫網路問卷 ,您的相關意見將作為本府
提升申請案件服務品質之參考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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